关于2023年6月2日拟对2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2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市中区苏稽峨眉河安福堰综合整治工程、四川省乐山市中区临江河平兴镇防洪治理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3年6月2日-2023年6月8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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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峨眉河安福堰综合整治工程


	四川省乐山市苏稽镇
	乐山嘉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蓝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次安福堰综合整治任务以农田灌溉为主，兼顾河湖生态治理及打造峨眉河苏稽段水景观等综合利用。安福堰枢纽区包括新建拦河气盾坝、新建安福堰取水口、整治安福堰输水渠进口段、拦河坝段护岸工程等建筑物。拦河气盾坝含钢筋砼坝体、钢盾板、气䑋、大坝上游铺盖、大坝下游护坦及海漫。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必须严格依照城市扬尘防护规定进行施工，尽量减少扬尘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施工单位加强机械车辆维护管理，定期对燃油机械和车辆进行检修维护，使用合格燃油，燃油机械和车辆必须保证在正常状态下使用，保证废气达标排放。
2、废水

施工机械和车辆在项目施工场地进出口处设置清洗设施及冲洗池，清洗和修理的施工机械、车辆所产生的含油废水不得随意排放，配套建设排水沟和简易隔油沉淀池，施工机械及车辆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可用于场地洒水降尘，不得随意排放，禁止将含油废水排入河道和环境。项目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当地居民化粪池收集处理。
3、噪声

①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尽量缩短施工周期；
②加强对施工人员的教育管理，加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不得随意扔、丢，减少施工中不必要的噪声。
③施工过程中选用低噪声设备，对机械设备精心养护，保持良好的运行工况，减低设备运行噪声；
④降低振动器噪声，将高频振动器施工改为低频率振动器以减少施工噪声；
⑤机械设备合理布局，避免局部声级过高的现象；

⑥按照规定操作机械设备，在挡板、支架拆卸过程中，遵守作业规定，减 少碰撞噪声；

4、固体废物

沉淀池沉积的泥沙晾干，运往苏稽镇石鼓寺村老鸦滩堆料场堆放，后期由乐山市市中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统一拍卖或利用。
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可回收废料如废板材、模具、支架等由施工单位回收利用；其它废弃的砖块、混凝土、灰渣及边角料等运至市政指定建筑垃圾堆场。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拦河堰的阻隔，工程改变了河段原有的连通条件，造成了鱼类生境片段化，提出以下补救措施：一是落实全年过鱼保障，即 6-9 月气盾坝完全倒伏过鱼，4-5 月工程河段主要鱼类繁殖期气盾坝运行方式集中倒伏过鱼。二是工程建设后连续 3 年在安福堰坝上下游河段投入资金 18 万元用于增殖放流。三是实施增殖放流措施后次年开始连续 3 年投入27万元开展水生生物监测。四是在工程右岸河段增设 1 次远程在线监控设备，并将左右岸2次监控设施均接入市中区农业农村局管理平台，投入20万元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不少于 4 年。五是在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投入20万元对施工人员和附近群众进行法律法规等水环境保护宣传，发动群众参与鱼类资源的保护。


	2
	四川省乐山市中区临江河平兴镇防洪治理工程


	乐山市市中区平兴镇游坝村皂角冲~三圣村琵琶沱
	乐山浩淼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天和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本工程综合治理长度6.27km，治理段上起游坝村皂角冲，终点止于三圣村琵琶沱；本工程设计基准年为2020年，设计水平年为2030年。设计洪水标准游坝村段保护对象为居民密集区，防洪标准采用10年一遇，其余段堤防护岸保护对象为农田采用5年一遇防洪标准，保护区排涝标准为5年一遇。


	一、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1、废气

a.在施工场地安排员工定期对施工场地洒水以减少扬尘量，洒水次数根据天气状况而定，每天洒水1~2次，遇到大风或干燥天气增加洒水次数。

b.制定合理的施工计划，采取集中力量逐段施工方法，缩短了施工周期，减少了施工现场的工作面，减轻了施工扬尘对环境的影响。
c.天气起风的情况下，对弃土表面进行洒水降尘。
d.施工车辆采取篷布加盖措施，施工车辆运输路线选择避开了人口密集区。

e.运输弃土、垃圾的车辆装载高度低于车厢上沿，严禁超高超载。实行封闭运输，以免车辆颠簸撒漏。坚持文明装卸，运输车辆装卸完货后进行车厢清洗。施工车辆及运输车辆在驶出施工区之前，轮胎作清泥除尘处理，严禁将泥土尘土带出工地。
f.施工时保证产生各种建筑垃圾随产随清，运输时合理安排路线。
2、废水

项目对施工生产区进行地面硬化，每个施工生产区修建了1座容积为4m3的隔油沉淀池（共2座）对冲洗水进行处理，冲洗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 

3、噪声

①各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工期，做好申报登记，并采取必要的降噪防噪措施；

②对施工强度、机械及车辆操作人员、操作规程等管理方面要严格要求，必要时运输车辆可考虑安装消声装置；

③施工过程中要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如以液压机械代替燃油机械；对机械设备精心养护，保持良好的运行工况，减低设备运行噪声；

④避免在同一地点安排大量动力机械设备，以避免局部声级过高；

⑤按照规定操作机械设备，在挡板、支架拆卸过程中，应遵守作业规定，减少碰撞噪声；尽量少用哨子、钟、笛等指挥作业，而采用现代化设备；

⑥各施工点要根据施工期噪声监测计划对施工噪声进行监测，监测昼间噪声值，并根据监测结果调整施工进度。

⑦夜间施工道路运输会干扰附近村庄居民的正常休息，对敏感点附近施工地点，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段22:00至早6:00的施工运输及高噪声机械设备施工，对距离近的村庄设置隔声屏障降低噪声影响，若需夜间施工应报主管部门，经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后，才可进行夜间施工，同时做好施工公告告知周边居民；

⑧当车辆经过居民区时，运输车辆宜限速行驶，禁鸣高音喇叭，并合理安排运输时间，尽量避免车辆噪声影响居民的休息；

⑨施工生产区临居民一侧设置围挡，高噪声设置远离居民一侧。
4、固体废物

开挖、疏浚出的砂石料用于回填，弃渣土石方运输至国资委渣场。

施工期产生的建筑垃圾可回收废料如废板材、模具、支架等由施工单位回收利用；其它废弃的砖块、混凝土、灰渣及边角料等不能回收的建筑垃圾集中堆放，施工后期全部回填至防洪堤背侧。
二、运营期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属于非污染型生态类项目，运营期无污染。项目建成后，主要是防治洪水。


